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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委員不得兼任，已見本院釋字第二十四號解釋。

二、來文所列第一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各點，事屬統一法令解釋問題，

既未據說明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所已表示之見解有何歧異，

核與大法官會議規則第四條之規定不合，礙難解答。

釋字第二六號解釋（42.10.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典押當業既係受主管官署管理並公開營業，其收受典押物除有明

知為贓物而故為收受之情事外，應受法律之保護。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

十七條之規定，旨在調和回復請求權人與善意占有人之利害關係，與民

法第九百五十條之立法精神尚無違背，自不發生與同法第九百四十九條

之牴觸問題。

釋字第二七號解釋（42.11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查大法官會議第二十九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一案決議：「中央或地

方機關，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，對於本會議所為之解釋發生疑

義聲請解釋時，得認為合於本會議規則第四條之規定」。本件係對於本

院釋字第六及第十一兩號解釋。發生疑義，依照上項決議，認為應予解

答。

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，為該法第二十四條

所明定，中央信託局係國營事業機關，其依法令在該局服務人員自屬公

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，仍應受本院釋字第六號及第十一號解釋之限

制。

釋字第二八號解釋（42.12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最高法院對於非常上訴所為之判決，係屬終審判決，自有拘束該訴




